
 

1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變更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

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

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

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以下略。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變更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

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

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

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

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

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

明於通知。 
     
以下略。 

 
 
配合條文規範調整公告

方式。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

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

布無表決權數及出席股

份數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

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

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

數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數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

宣布流會。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益，修正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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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以下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

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及落選董監事名單及其

獲得之選舉權數。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

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第二項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益，修正第一

項。 
 
 
 

 


